
臺南市新營區天鵝湖展演使用申請表

申請人姓名

組成類別

□ 個人  □ 團體(  )人

團體名稱

(個人免

填)街頭藝人許可

證證號(或統一

編號)

通訊地址

電話 手機

展演類別
□ 表演藝術類(演奏、歌唱、魔術、雜耍等)

□ 視覺藝術類(繪畫、人物塑像等)

展演日期及時

間

自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起

至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止

簡歷

展演內容

本團體(人)特此聲明本申請表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，並同意接受及遵守「臺南市新營

區天鵝湖展演使用規劃與申請」各項規定，並同意接受本所及現場人員的管理，如有

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
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註：展演單位需於演出前一周至 2個月內提出申請，並依規定繳交有效之街頭

藝人證件影本或相關文件，經本所核准後通知，方可使用場地；若未能於申請

日期到場表演，應事先通知本所，若無故不到場，本所將依規定拒絕提供場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為本所填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本所意見

 申請人符合申請者資格

(申請人具有合法核發街頭藝人證且在有效期內之街頭藝人或立案之

法人、團體)

 申請檔期尚符規劃

 其他：


